
澎湖縣政府

(376560000A)
職務說明書

一、職務編號 (請填寫)

二、職     稱 副處長 三、所在單位 (請填寫)

四、官等職等 薦任第九職等至

簡任第十職等

五、職　　系 (請填寫)

六、工作項目 (請填寫)

七、工作權責 (請填寫)

八、所需知能 (請填寫)

備 註 自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十六日生效

填表人 單位主管

人事主管

機 關 首 長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7 月 2 6 日

說明：一、本說明書共分八欄，其中二、三、六、七各欄由現職人員填寫，其他各欄

由人事單位填寫。

二、現職人員應依規定據實填寫，如無現職人員之職務，由機關指定適當人

員填寫後，送由單位主管核轉人事單位切實核正並擬具其所應歸之職

系，陳機關首長核送歸系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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